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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900    股票简称：长江电力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7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暨换股导致权益

变动超过 1%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．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三峡集团”）公开发行的 2019 年绿色可交换公司

债券（第一期）（证监许可〔2018〕1419 号文核准，以下简称“本期

可交换债券”）的持有人换股，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下降，不

触及要约收购。 

2．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3.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国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

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 59.22%。 

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控股股东

中国三峡集团的通知，截至 2021 年 11 月 5 日，中国三峡集团公开发

行的 2019 年绿色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累计换股 23,022 万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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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三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动减少 23,022 万股，占目前公司

总股本比例为 1.01%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国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

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 59.22%。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

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权益变动人

基本情况 

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

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11 月 5 日 

权益变动明

细 

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
减持数量

（万股） 

减持比例

（%） 

可交换债券持

有人换股 

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2021

年 11 月 5 日 
23,022 1.01 

注：1.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

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2.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、

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

承诺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国三峡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公司实际控

制人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权益

的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 

持有股份 

本次变动后 

持有股份 

股数（万股） 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股数（万股） 
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
中国三峡集

团及其一致

合计持有股

份 
1,369,904 62.27 1,346,882 59.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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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 

持有股份 

本次变动后 

持有股份 

股数（万股） 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股数（万股） 
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
行动人 其中：无限售

条件股份 
1,369,904 62.27 1,346,882 59.22 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 
0 0 0 0 

注：1.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中国三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1,346,882 万股，其中中国三峡集团账户持股数为 1,078,443 万股，一致行动人账户持股

数为 95,681 万股，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担保及信托专户持股数为 172,758 万股。 

2.公司总股本原为 22,000,000,000 股，2020 年 10 月，公司因发行 GDR 总股本变

更为 22,741,859,230 股。 

3.本次权益变动后，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

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.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本期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造成权益变

动人被动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2.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3. 换股期内，本期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股

数量、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

继续关注本期可交换债券换股情况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1 月 8 日 


